
退出/終止服務 

當學童不再符合申請條件，本項目隊會終止服務。另家長亦可主動提

出退出服務。不再符合申請條件如下： 

  決定接受學習訓練津貼/中央轉介系統編配的資助學前康復服務 

  經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/兒童體智測研中心評估，沒有需要接受

資助學前康復服務 

  學童的名字不在社署資助學前康復服務輪候冊上/學童並非正在輪

候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/兒童體智測研中心評估 

  參與試驗計劃的學童已屬於下列的情況(以較早者為準) 

--年滿 6 歲後的緊接的第一個 9 月 1 日； 

--入讀小學； 

--經營本項目隊評估後確定再沒有服務需要；或 

--離開參與試驗計劃之幼稚園或幼稚園暨幼兒學校的前一天。 

 

辦公室開放時間 

星期一至六：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

(本項目隊會按服務需要在其他時段提供服務) 

 

服務收費 
費用全免 

 

聯絡方法 

地址：香港灣仔救世軍街 6號 401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話：(852) 2894 8718 傳真：(852) 2894 8621 

電郵：psoprs-sky@ssd.salvation.org.hk 

 

**請同時參閱社署-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《家長須知》 

(可向參與此計劃的救世軍學校或本項目隊索取) 

 

編印日期: 5/2016 

          印刷數量: 100 

 

 

「與愛童行」支援特殊需要兒童 

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 

救世軍簡介 

救世軍是一個國際基督教教會和慈善組織，致力於塑造生命、關懷社群

和造就信徒，自 1930 年起服務香港社會，因著神的愛積極回應本土需

要，向處於危難和天災中的人提供援助，工作包括：傳揚福音，支援困

難中的家庭，關懷弱勢長者，啟廸兒童及青少年，扶持殘障人士、扶助

邊緣社群及救援災民。 
 

服務簡介 

救世軍天鑰家庭及兒童發展中心獲社會福利署撥款，於 2016年 1月開
始營辦為期兩年的「與愛童行」支援特殊需要兒童-到校學前康復服務
試驗計劃(以下簡稱「項目隊」)。此計劃主要是為正輪候資助學前康
復服務的學童及其照顧者提供適切的訓練及支援。  

  

計劃特點 

 由項目隊到幼稚園或幼稚園暨幼兒學校提供外展服務。 

 由註冊社工、言語治療師、職業治療師、物理治療師、臨床心理學

家、特殊幼兒工作員或復康助理為有特殊需要的學童提供及早介入

的到校康復服務(治療師服務、臨床心理服務會按個別學童/家庭的

評估結果而提供) 。 

 按學童/照顧者的服務需要，救世軍在四個有相關設施的中心提供支

援服務，例如：借用訓練教具、圖書、舉辦講座、提供訓練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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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對象 

就讀於救世軍轄下 14間參與試驗計劃的幼稚園及幼稚園暨幼兒學校的

學童 

救世軍中原慈善基金幼稚園 救世軍慶恩幼稚園暨幼兒園 

救世軍中原慈善基金油塘幼稚園 救世軍禾輋幼兒學校 

救世軍平田幼稚園暨幼兒園 救世軍乙明幼兒學校 

救世軍田家炳幼稚園 救世軍大窩口幼兒學校 

救世軍吳國偉紀念幼稚園 救世軍荃灣幼兒學校 

救世軍陳昆棟幼稚園 救世軍卜凱賽琳幼兒學校 

救世軍富強幼稚園暨幼兒園 救世軍荔枝角幼兒學校 

 

 須在社署資助學前康復服務輪候冊上（即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、

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兼收弱能兒童計劃及特殊幼兒中心）的學童。

參與此試驗計劃的學童仍可繼續輪候社署資助學前康復服務。 

(上述類別的學童為優先服務對象) 

 現正接受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或學習訓練津貼服務，但選擇放棄

有關服務以參與試驗計劃之學童 

 上述學童之教師／幼兒工作者及家長／照顧者 

 

*本項目隊可彈性地調動部份名額向正在輪候評估服務的學童提供服

務，惟有關名額不得超過服務隊名額的百分之十。 

 

服務名額 

 100名學童  

 

 

 

 

服務內容 

1. 為有特殊需要學童提供： 

 到校個人/小組訓練 

 配以有康復設施的中心訓練 (按學童需要)  

 

2. 為教師/幼兒工作員提供： 

 到校專業諮詢服務 

 示範、講座/工作坊 

 

3. 為家長/照顧者提供： 

 咨詢、輔導服務 (按家庭需要) 

 講座/工作坊 

 借用訓練教具、圖書 

 

服務申請 

家長可向救世軍轄下14間參與試驗計劃的幼稚園及幼稚園暨幼兒學校

或本項目隊索取申請資料，包括「計劃簡介」、「申請及遞交表格注

意事項」、「家長須知」、「申請表格」及「收集及透露個人資料同

意書(附註在申請表格最後一頁)」。填妥申請表格後，請連同所需的

文件副本直接交予所屬學校或本項目隊。 

**上述提交文件的正本 ，必須一併帶往學校/本項目隊，以便核對 

 


